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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 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

浙 江 省 财 政 厅 

 
 

浙科发外专〔2021〕17 号 

 

 

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浙江省财政厅 

关于 2021年度浙江省海外工程师引进计划 

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、财政局： 

根据年度工作安排，现将 2021 年浙江省海外工程师引进

计划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条件 

（一）在浙注册登记、纳税，且总部在浙的中资及中外合

资企业引进的海外工程师。 

（二）在国外企业或机构从事工程、技术和管理工作，掌

握关键、核心技术或工艺的“高精尖缺”外籍工程类高层次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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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所在企业聘用时间不少于 1 年，每年为该企业工作

时间累计不少于２个月。在所聘企业获得年薪达 50 万元人民

币及以上。 

（四）已入选国家、省海外引才计划及已两次入选省海外

工程师引进计划的，不再予以资助。 

（五）工作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。 

二、申报工作 

（一）申报流程 

1．通过浙江省科技大脑进行在线申报（网址为  http:// 

www.zjsti.gov.cn）。点击办事大厅，选择“省海外工程师引进计

划”，用浙江政务服务网法人帐号进行登录。如无账号请先注

册，注册成功后方可登录申报。（注册和登录过程中遇有技术

问题，可咨询 0571-87054113） 

2．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在线对材料进

行初审，设区市科技局会同财政局进行复审，并将复审通过的

汇总表签署意见、盖章后，在线提交省科技厅。省科技厅将会

同省财政厅对材料进行复核，复核不通过的原则上不予退回修

改。 

省外国专家工作站要积极做好本单位申报工作，并协助所

属县（市、区）科技部门做好申报材料的审核工作。 

（二）申报材料 

1．企业注册登记、纳税等相关证明材料； 

2．海外工程师本人所持护照（或其他国际旅行证件）、出

入境签章记录页； 





－ 4 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
  

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31 日印发  
 


